附件1

委 托 书

	委 托 人 信 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日期
	
	公民身

份号码
	
	联系

电话
	

	
	户籍

地址
	

	
	现居

住地
	

	委 托 人 声 明
	本人因                                 无法亲自到场办理                      ，现委托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代为办理，本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受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由派出所存档

附件2

    声（说） 明

本人声（说）明如下：

姓名：         ，性别：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公民身份号码：              。

                         。

本人上述声（说）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声（说）明。

声（说）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证明（存根）
№：
要求出具证明的单位：           

证明的用途：               
  被证明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变更前公民（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为           ，变更后公民（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为           。

申请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联系电话：            。
承办民警：            。

                                        年   月   日

―――――――――――――― ――――――――――――

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证明

№：
         :

经核查户籍档案和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我辖区居民     ，居民身份证号码             ，于  年  月  日办理了（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变更更正业务，变更前为          ，变更后为          。

特此证明。

承办民警：         。 
此证明仅限持有人办理         使用，有效期三个月。

年   月   日
附件4

          注销户口证明（存根）
№：
要求出具证明的单位：           
证明的用途：               
   被证明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于       年  月  日，因（户口迁移、服兵役、死亡、失踪、出国定居、加入外国国籍、重复户口），注销户口。
申请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联系电话：            。

承办民警：            。

                                             年 月 日
―――――――――――――― ―――――――――――――
 注销户口证明（存根）
№：
         :
经核查户籍档案和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我辖区居民     ，居民身份证号码             ，于  年  月  日，因（户口迁移、服兵役、死亡、失踪、出国定居、加入外国国籍、重复户口），注销户口。
特此证明。

承办民警：           。
此证明仅限持有人办理      使用，有效期三个月。
                                           年 月 日

附件5

亲属关系证明（存根）
№：
要求出具证明的单位：           
证明的用途：               
需要核查的公民信息：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核查结果：
经核查，       与       系       关系。
申请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联系电话：             。
承办民警：             。 
                                        年 月 日
―――――――――――――― ―――――――――――
亲属关系证明
№：
         :
经核查，居民   ，居民身份证号码         ，与居民    ，居民身份证号码          ，系
     关系。
特此证明。

承办民警：          。

此证明仅限持有人办理        使用，有效期三个月。
                                   年 月 日
附件6

   临时身份证明（存根）
№：
要求出具证明的单位：           
证明的用途：               
经核查，公民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址
                         。
申请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联系电话：          。

承办民警：          。

                                          年 月 日
―――――――――――――― ―――――――――――
临时身份证明
№：
         :
经核查，公民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址
                         。
特此证明。

承办民警：          。

此证明仅限持有人办理      使用，有效期三个月。
年 月 日
附件7    

拟注销户口告知书（存根联）

       ：

经核实，公民：（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西省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定》等有关管理规定，请你在3日内到      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手续。逾期未来办理的，我所将直接予以注销。

□死亡逾期未销 □出国（境）定居应销未销 □加入外国国籍应销未销 □在    市     县（区）等地方登记了常住户口□其他应销未销情形

      派出所（行政章）

年  月  日

收件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拒签原因：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未送达原因：                      。

经办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拟注销户口告知书

       ：

经核实，公民：（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西省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定》等有关管理规定，请你在3日内到     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手续。逾期未来办理的，我所将直接予以注销。

□死亡逾期未销 □出国（境）定居应销未销 □加入外国国籍应销未销 □在    市     县（区）等地方登记了常住户口□其他应销未销情形

      派出所（行政章）

年  月  日
附件8     

注销户口通知书（存根联）

       ：

经核实，公民：（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西省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定》等有关管理规定，     年  月  日，已注销（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户口。

□死亡逾期未销□出国（境）定居应销未销 □加入外国国籍应销未销 □在    市     县（区）等地方登记了常住户口□其他应销未销情形

      派出所（行政章）

年  月  日

---------------------------------------------------------------------------------------------------------

注销户口通知书

       ：

经核实，公民：（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西省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定》等有关管理规定，     年  月  日，已注销（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户口。

□死亡逾期未销 □出国（境）定居应销未销 □加入外国国籍应销未销 □在    市     县（区）等地方登记了常住户口 □其他应销未销情形

      派出所（行政章）

年  月  日
附件9
告 知 书

编号：

居民        ：

     年   月   日，户口与您登记在同一居民户口簿（户主：      地址：               ）上的户内成员     ，向公安机关提出使用该居民户口簿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公安部三局《关于解决因家庭矛盾导致户内成员无法使用本户居民户口簿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9〕459号）的相关规定，户内成员均有依法使用居民户口簿的权利。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您应当将居民户口簿交予户内成员使用，如超过5个工作日仍不提供居民户口簿，影响户内成员正常使用的，公安机关将为其单独制发居民户口簿。

特此告知。

（公安派出所行政章）

年  月  日

送达时间：

送达人签字：        被送达人签字：   

附件10

出生申报落户缺件书面告知单

（申报人姓名）：

你申报的（新生儿姓名）户口登记业务：

□尚缺件：           ，请补正后再向公安机关申报。
□提供的（新生儿姓名）《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存在以下第  种情况，根据《江西省居民户口登记工作规定》和《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有关规定，该《出生医学证明》不能作为户口登记的依据，请向签发机构申请（换）发《出生医学证明》后再向公安机关申报出生登记。

(一）不符合有关规定，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的；

（二）姓名中含有非通用规范汉字的（姓氏中的异体字除外）；

（三）字迹无法辨认、被涂改的；

（四）被私自裁切的；

（五）新生儿姓名为外文，但要求在国内落户的；

（六）2014年1月1日以后签发，未使用第5版《出生医学证明》，或者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签发，未使用第 6 版《出生医学证明》的；

（七）出生时间晚于签发日期的；

（八）签发日期早于《出生医学证明》编号首字母指代印制年份的；

（九）《出生医学证明》正页、副页信息填写不一致的；

（十）《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信息与户籍信息不符的（曾用名除外）；

（十一）未盖《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或者补发专用章的；

（十二）《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或补发专用章颜色不是红色的；

（十三）第5版、第 6 版《出生医学证明》加盖骑缝章或者《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或者补发专用章以外印章的；

（十四）2016年8月1日以后签发的证件未打印签发的。
 公安派出所（行政章）

                                          年  月  日

附件11
关于对    《出生医学证明》

真伪鉴定函
             NO. 

      县（市、区）卫健委：

我局       派出所在户口登记管理过程中发现，   （新生儿姓名）《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检测板检测未通过。现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2号）和我省转发意见的有关规定，将该《出生医学证明》原件移交贵单位进行鉴定，请按规定于1个月内制作《<出生医学证明>真伪鉴定书》反馈。

                                   公安局（行政章）

                                     年  月  日

附件12

	动员通知

      （抚养人）：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赣政办〔2016〕96 号），现通知你将

      （被捡拾抚养人）移送至社会福利机构抚养，请予以配合。

 公安派出所（章）

                 年  月  日

	声   明

      （公安派出所）动员本人将      （被捡拾抚养人）移送至社会福利机构抚养，本人完全知晓《动员通知》的有关内容，坚持自行抚养    （被捡拾抚养人），拒绝将其移送至社会福利机构，并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不得机打签名，应由抚养人自行手写填空并签名按捺指纹。


	采血入库流程单
	被捡拾抚养人与抚养人合照

（婚嫁多年人员或者滞留人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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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侦大队：

  我所在户口管理工作中发现       （抚养人XXX捡拾抚养XXX的行为/婚嫁多年人员/滞留人员XXX申请落户），请按照规定采集XXX（采血对象）血样并录入“打拐”库比对。

（派出所印章）

年  月  日

（第二联）
	XXX派出所：

经现场比对，照片和采血对象一致，我队已采集        XXX（采血对象）血样并录入“打拐”库比对。采血编号为：      。
（刑侦大队印章）

年  月  日

（第三联）

	
	捡拾抚养类填写此项

抚养人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住址：

联系方式：

被捡拾抚养人姓名：   性别：

大致年龄：

婚嫁多年登记户口或者滞留人员类填写此项

当事人姓名：  

年龄：

联系方式：

（第一联）
	
	


附件13（注：本流程单正反双面打印，此页为正面，本行字不打印）

（注：此页为反面，本行字不打印）

有关要求

《采血入库流程单》第一、二联由公安派出所按照格式要求制作，并内部交换至本县（市、区）公安机关刑侦大队。刑侦大队收到《采血入库流程单》后，应立即通知采血对象在3个工作日内到指定地点采血，采血对象到位后，由刑侦大队按照格式要求采血并填写《采血入库流程单》第三联，2个工作日内内部交换至公安派出所。

附件14     

户籍资料查询申请表
	申

请

查

询

人

信

息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

名称
	
	号码
	
	

	
	
	
	号码
	
	

	
	单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被

查

询

人

信

息
	姓名
	
	同音□

同字□
	性别
	
	
	出生日期

或者年龄
	

	
	身份证号码
	
	
	籍贯或者

出生地
	

	
	居住地址或者

单位职业
	
	

	
	与被查询人关系

以及查询原因
	
	

	
	查询结果

（多人可附后）
	
	

	查

询

人

声

明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证件、证明材料都是真实有效的；

一、本人保证没有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以欺骗等不正当方式申请查询；

二、本人保证所查询到的公民个人信息仅用于本次申报的办理事项，如有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愿承担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人知道人口信息中的住址登记信息是户籍登记地址或者暂住人口登记地址，可能会存在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的情形，应当以实地核实后的信息为准。

上述内容我已认真阅读并遵守。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受

理

人

签

字
	
	
	档案编号
	


附件15

查询户籍资料登记表

	查询人单位
	
	联系电话
	

	查询人身份

证件号码
	
	查询人

签　字
	

	查询原因
	

	查询结果

告知情况
	


查询结果：有（　）参考（　）无（　）　 　操作员：　年　　月　　日

             户籍资料查询结果

经查，       （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结果如下：

                                    （户口专用盖章）

                                   年  月  日

提示：以上信息属公民户籍资料，仅供查询人参考，严禁对外引用或者提供给他人，违者，一切后果由查询人负责。

	受理（缺件）材料一次性告知单（存根联）
	
	　
	受理（缺件）材料一次性告知单（回执联）

	
	   编号：
	
	　
	　
	   编号：

	     申请办理（咨询）      事项已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还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___   ____同志：
  您好！ 
  根据《江西省户口居民身份证工作规定》，您申请办理（咨询）    事项已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还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办结期限:
	　
	
	　
	办结期限:
	

	  以上内容已向我告知，我已收到并悉知。

联系电话：         申请人签字：
	
	　
	  以上内容已向我告知，我已收到并悉知。

  联系电话：                   申请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1、所有材料上的身份证号、姓名、民族、出生日期需完全一致。

2、如证件、证明上信息有误，请到发证机关更正后，加盖发证机关公章；如证件、证明上有涂改，请在涂改处加盖发证机关公章。

	
	
	
	　
	

	受理时间：
	　
	
	　
	

	
	
	
	　
	派出所电话：       
	        经办民警： 

	备  注
	　
	
	　
	投诉电话：                  派出所

	
	
	
	　
	                                               年  月  日


附件16
附件17


附件18  
江西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

居住证变更申请表

（打*号为必填项）

	*姓 名
	
	*性 别
	□ 男 □ 女
	居住证编号
	

	*公民身份号码
	
	
	
	
	
	
	
	
	
	
	
	
	
	
	
	
	
	

	* 变更类别
	□居住登记变更
	□居住证

 变更
	· 居住证

 签注
	· 居住证

 损坏换领
	· 居住证

 丢失补领

	变 更 情 况
	居住地址变更
	原住址
	

	
	
	现住址
	

	
	工作单位变更
	原工作单位及地址
	

	
	
	现工作单位及地址
	

	
	其他

变更
	原内容一
	

	
	
	现内容一
	

	
	
	原内容二
	

	
	
	现内容二
	

	
	
	原内容三
	

	
	
	现内容三
	

	受理人意见
	

	审核人意见
	

	备注
	


申请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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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详址
	

	现居住地详址
	

	 已于   年  月  日在   市   县（区、市）    派出所办理了居住登记。

	经办人
	

	                                  登记单位（章） 

年  月  日
                                                                             

	江西省居住登记凭证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详址
	

	现居住地详址
	

	已于   年  月  日在   市   县（区、市）    派出所办理了居住登记。本凭证有效期为30天。

	经办人
	

	
	


江西省居住登记存根                                        
                                                         登记单位（章） 

年  月  日

附件21    

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

受理单位（盖章）：              序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相

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
	
	

	公民身份号码
	
	
	
	
	
	
	
	
	
	
	
	
	
	
	
	
	
	

	指纹信息
	登记指位
	1、
	2、

	
	未 登 记
	

	有效期限
	
	签发机关
	

	申领原因
	

	受理时间
	
	受理号
	

	承办人
	
	受理单位领导签名
	

	申办（监护）人签名
	
	申办（监护）人联系电话
	

	领证人签名
	
	领证时间
	

	备  注
	1.本人凭此证和居民户口簿领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换领身份证，领取新证时要交回原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

3.因故无法亲自领取的，由同户成年直系亲属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居民户口簿、委托书、代领人居民身份证到派出所领取，公民在收到证件后1个月内，由本人持证件到省内就近的派出所进行证件核验，属换证的要交回旧证（含临时身份证）。因证件未核验、旧证未交回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申办（监护）人承担。


┈┈┈┈┈┈┈┈┈┈┈┈┈┈┈┈┈┈┈┈┈┈┈┈┈┈┈┈┈┈┈┈┈┈┈┈┈┈┈┈┈┈┈┈┈┈┈┈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

受理单位（盖章）：                                      受理号: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
	
	
	
	
	
	
	
	
	
	
	
	
	
	
	
	
	
	

	承办人
	
	联系电话
	

	受理时间
	
	领证时间
	


注：1.本人凭此证和居民户口簿领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换领身份证，领取新证时要交回原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

3.因故无法亲自领取的，由同户成年直系亲属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居民户口簿、委托书、代领人居民

身份证到派出所领取，公民在收到证件后1个月内，由本人持证件到省内就近的派出所进行证件核验，属换证

的要交回旧证（含临时身份证）。因证件未核验、旧证未交回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申办（监护）人承担。  
附件22      

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

受理单位：（盖章）             序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相

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常住户口所在地

住址
	
	

	现居住地住址
	

	公民身份号码
	
	
	
	
	
	
	
	
	
	
	
	
	
	
	
	
	
	

	指纹信息
	登记指位
	1、
	2、

	
	未 登 记
	

	有效期限
	
	签发机关
	

	申领原因
	

	受理时间
	
	受理号
	

	承办人
	
	受理单位

领导签名
	

	申请（监护）

人签名
	
	申请（监护）人联系电话
	

	领证人签名
	
	领证时间
	

	备  注
	


┈┈┈┈┈┈┈┈┈┈┈┈┈┈┈┈┈┈┈┈┈┈┈┈┈┈┈┈┈┈┈
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

受理单位：（盖章）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
	
	
	
	
	
	
	
	
	
	
	
	
	
	
	
	
	
	

	承办人
	
	联系电话
	

	受理时间
	
	领证时间
	


附件23      

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登记表

受理单位：（盖章）                        受理号：  
	姓  名
	
	联 系 电 话
	

	公民身份号码
	

	申请挂失

证件信息
	签 发 机 关
	有 效 期 限

	
	
	

	
	
	

	
	
	

	挂 失 时 间
	
	挂 失 原 因
	

	受 理 单 位
	
	承 办 人
	

	备  注
	
	挂失申报人签字
	


┈┈┈┈┈┈┈┈┈┈┈┈┈┈┈┈┈┈┈┈┈┈┈┈┈┈┈┈┈
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回执

受理单位：（盖章）                       受理号：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
	

	挂失申报

证件信息


	签 发 机 关
	有 效 期 限

	
	
	

	
	
	

	
	
	

	承 办 人
	     
	联 系 电 话
	

	挂失时间
	
	
	

	说

明


	1.此表由挂失证件本人填写后，经受理公安机关审查加盖印章后，发回本人妥善保管。

2.遗失身份证应设法寻找，如补领新证后又找回原证的，应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并将原

证交至公安机关。

3.挂失证件人应如实填写本表，如属有意挂失而多领证件的，一经发现将由公安机关对

当事人按照居民身份证管理有关规定执行处罚。


附件24 

公民身份号码重号更正证明（存根）
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存根  №
重号当事人姓名：    重号当事人住址：
更正前公民身份号码 
更正后公民身份号码
更正原因：重号／错号     申请人住址：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更正日期：   年  月  日
―――――――――――――――――――――――――――――
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 №
----------------------------------：
本辖区公民    （曾用名    ），住址：
原使用的公民身份号码为：
	
	
	
	
	
	
	
	
	
	
	
	
	
	
	
	
	
	


系（重／错）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有关规定及公民身份号码的编制原则，为确保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和唯一性，自   年  月  日起将原号码更正为：
	
	
	
	
	
	
	
	
	
	
	
	
	
	
	
	
	
	


特此证明。
       （县级公安机关名称并盖户口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请为申请人    办理公民身份号码变更的相关事宜。此件为原件，如需要请留存复印件。
发函单位联系电话：
附件25

居民身份证核验、发放登记簿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签发机关
	有效期限
	核验、发放情况
	核验、发放时间
	领证人

签名

	
	
	
	
	
	
	

	
	
	
	
	
	
	

	
	
	
	
	
	
	

	
	
	
	
	
	
	

	
	
	
	
	
	
	

	
	
	
	
	
	
	

	
	
	
	
	
	
	

	
	
	
	
	
	
	

	
	
	
	
	
	
	

	
	
	
	
	
	
	

	
	
	
	
	
	
	

	
	
	
	
	
	
	

	
	
	
	
	
	
	

	
	
	
	
	
	
	

	
	
	
	
	
	
	

	
	
	
	
	
	
	

	
	
	
	
	
	
	

	
	
	
	
	
	
	

	
	
	
	
	
	
	

	
	
	
	
	
	
	


附件26

户口登记事项不予批准决定书

编号：

       派出所 ：

       年   月   日，你所提交的姓名：      ，身份证号：         ，申请办理       业务。经审核，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民法典》《公安部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江西省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定》第  条规定，不予批准。

特此告知。

                                   签字（盖章）：

年                                      年 月  日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政法委、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  
   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
   健康委、省外办、省民宗局、省台办。

本厅党委委员，一级巡视员、警务专员，二级巡视员。

厅直有关单位，驻厅纪检监察组。
江西省公安厅办公室                                    2022年3月1日印发

派出所


行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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